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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務人員請假規則修正重點
（施行日期由考試院會同行政院定之）

公務人員任用法施行細則第21條
研擬修正重點（草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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增(修)訂身心

調適假、優化

休假規定，營

造更加友善職

場環境

重行界定公務

人員調任他機

關函商程序，

提升公務人才

交流

通盤再調整職
務結構，優化

人力資源

• 讓公務人員有更平
等的職場發展機會

• 鼓勵返鄉，增進留
鄉意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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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施行日期由考試院會同行政院定之）



健康台灣，新增身心調適假 【請假規則§3Ⅰ、Ⅳ、Ⅴ】

6

每年准給
３日

請假日數併
入事假計算

得以時計 毋須檢證

不得影響考績
或為其他不利
處分

身心
調適假

機關不得
拒絕



盡心職務，扣薪事假審慎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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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年可請

扣薪事假日數，

目前沒有規範

請事假超過７日：

應先請畢休假及補休

機關再就請事假事由之

急迫性、必要性，以及

全年上班日數合理性

審慎決定

修正後

不含身心調適假、
家庭照顧假

【請假規則§3Ⅲ】



廣納人才，原有年資併休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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中央或地方民意代表及村(里)長年資

應各種公務人員考試錄取參加訓練期間之年資

服務於政府機關(構)、公營事業機構、公立學校之全時專任年資

軍職年資

服務於行政法人之全時專任年資

由立法委員、直轄市議會議員、縣(市)議會議員及立法院各黨(政)團等，

依法遴選、聘用之全時專任公費助理年資

服務於《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》第77條第1項第2款第2目至第4目所

定財團法人及事業機構之全時專任年資

其他經銓敘部認定得予併計之年資

得採計為

公務人員

休假年資

【請假規則§7Ⅲ】



照顧育幼，休假天數不中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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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由 回職復薪後的休假日數 115年 116年

養 育 3 足 歲
以下子女

復職當年及次年度，按

前一在職年度實際任職

月數比例核給休假
現
行

14ⅹ9/12

= 10.5 日

14ⅹ6/12

= 7 日

養 育 3 足 歲
以下孫子女

按復職當月至年終之在

職月數比例於次年一月

起核給休假

0 日
14ⅹ6/12

= 7 日

養育(照顧)
3 足 歲 以 下
(孫)子女

留職停薪前後視為年資

銜接，回職復薪後接續

核給休假

修
正
後

14 日 14 日

均依休假年資核給無
須按前一年任職月數
比例計算

【請假規則§8Ⅰ】



友善再任，休假依比例接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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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公務人員退休、退職、

資遣、辭職再任年資

未銜接者

• 原任軍、教或公務人

員以外其他文職公務

員（如約聘僱人員）

等轉任公務人員年資

未銜接者

第１年

無休假

第２年

依再任/任職當

月至年終之月數

比例核給

第３年

依休假年資
核給

第１年

依再任/任職當年在職月數
比例核給

( 扣除同年度已請畢 及

依規定發給獎勵之休假日數 )

第２年後

依休假年資
核給

現
行

修
正
後

【請假規則§8Ⅲ、Ⅳ】



友善再任，休假依比例接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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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請假規則§8Ⅲ、Ⅳ】

第１年

依再任/任職當年在職月數比例

核給
( 扣除同年度已請畢 及

依規定發給獎勵之休假日數 )

第２年後

依休假年資
核給

修
正
後

• 計至114年年終 休假年資 11 年

• 依 §7Ⅰ規定有休假 28 日

• 115年任職當年前後在職月數6個月

（1-4月及11-12月，共6個月）

28ⅹ6/12= 14 日

已請畢休假日數-3日

= 11日

• 計至115年年終

休假年資 11年 6個月

• 依 §7Ⅰ規定有休假 28 日



跟上勞工，初任休假給３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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勞動基準法 §38

同 一 雇 主 或 事 業

單 位 ， 繼 續 工 作

滿6個月以上1年

未滿者，給予3日

特別休假

初任公務人員者

可休假日數
第1年 第2年 第3年

按到職當月至年終之在

職月數比例於次年1月

核給休假

現
行

0 日

7ⅹ3/12

=1.75日

核給 2 日

7日

法定休假少於3日者，

每年給予休假3日

修
正
後

3 日

7ⅹ3/12

=1.75日

核給 3 日

7日

第1年於10月初任公職 且 無得採計休假年資者

【請假規則§10Ⅲ】



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

評鑑合格醫院出具

之診斷證明書

方便請假，病假證明用收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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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病延長病假

2日以上病假

檢具

健保特約醫院證明

（如無，健保特約診所）

台北市 醫院

現行規定

檢具

合法醫療機構 或

醫師證明書 (含診所)

合法醫療機構

或 醫師證明書 (含診所)

安胎延長病假
(不限日數)

【請假規則§11Ⅱ】

因公傷病公假

安胎事由請2日

以上其他假別

例

修正後

 其他證明文件

就診 收據例

增加

放寬



（草案）



重行界定商調程序

服務機關權限

同意＋決定過調日期

不同意

或

原則

但書

服務機關權限

僅能決定過調日期

擬調人員任職未滿6個月者

同意＋決定過調日期

不同意（有例外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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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任細§21Ⅰ】



任職未滿6個月須經機關同意之例外

任職未滿6個月須經原服務機關同意之但書，以下人員不適用：

1. 因原服務機關所在地與3足歲以下子女實際居住地未在同一直轄

市、縣(市)，為親自養育該子女，擬調任至該子女實際居住地之

其他機關服務

2. 在原服務機關曾受性騷擾、職場霸凌，經認定成立

3. 依其他法律規定其商調不得拒絕

【公務人員保障法§6Ⅱ規定，公務人員提起保障事件，經保訓會決定撤銷者，自決定書送達

之次日起3年內，該公務人員經他機關依法指名商調時，服務機關不得拒絕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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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任細§21Ⅱ】



任職滿6個月如何計算

實際任職期間：

於原機關正式（調）派代且實際到職之日起，

計至原機關收受指名商調函之日止

收受商調函之日到職

滿6個月7/6 1/5

到職 滿6個月

9/30-11/6
留職停薪38日

11/79/29 2/12

須補足38日

7/6

此時如指名商調，
除有例外情形者，
須經原機關同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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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任細§21Ⅱ】



服務機關函復期限及過調日期

原服務機關收受指名商調函

收受之次日起 1個月 內函復

如有下列情事，

依實際情形函復不同意

• 擬調人員放棄過調

• 任職未滿6個月而不予同

意

• 不符限制轉調規定

函復過調日期

• 過調日期(指報到日)不得逾收受

商調函之次日起3個月，如有

特殊情形，最多得延長3個月

• 派免權責機關依據該過調日

期核發派令

未於收受之次日起 1個月 內函復

• 以收受商調函之次日起

2個月之期滿日為過調

日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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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任細§21Ⅲ、Ⅳ】



得延長過調日期之情形

• 不具§21Ⅱ但書各款情事，且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

過調日期最多得延長3個月：

1

經擬調人員、

原服務機關、

商調機關

2

擬調人員於

原服務機關

依規定

支領地域加給

3
擬調人員

經機關指派

現正辦理重大災害

搶救工作、處理緊

急或重大突發事件、

辦理重大專案業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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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任細§21Ⅲ但書】

三方協商同意



過調日期舉例－於原機關任職未滿6個月

7/6 1 / 5

到職 滿6個月

9/5
收到商調函

原機關
不同意

10/5前回復不同意過調

原機關同意
或有§21Ⅱ但書情形
無須原機關同意

10/5

最後函復日期

12/5

最晚過調日期

3/5

§21Ⅲ但書情形
最多得延長3個月

§21Ⅱ但書各款情形
不得延長3個月原機關

未回復

10/5

未回復

11/5

視為同意過調日期

10/5
滿1個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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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/ 6

到職 滿6個月

1/5

收到商調函

2/5

函復過調日期

4/5

最晚過調日期

7/5

§21Ⅲ但書情形
最多得延長3個月

§21Ⅱ但書各款情形
不得延長3個月

原機關
未回復

2/5

未回復

3/5

視為同意過調日期

21

過調日期舉例－於原機關任職滿6個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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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刪除申請育孫留職停薪僅得以該孫子女無法受雙親適當養育或有

研修公務人員留職停薪辦法育孫留職停薪規定

因應少子女化、減輕育兒負擔，建立完善且彈性留職停薪制度

3.得一次申請至孫子女滿3足歲止。

1.公務人員申請育孫留職停薪，機關不得拒絕。

特殊事由者為限之規定。

（第5條第1項序文）

（第5條第1項第3款）

（第6條）



強化公部門職場對心理健康之重視 ·

進而提升 職場 心理健康韌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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營造友善職場環境 · 增進職涯發展規劃

降低政府間文官發展不均情形 ·

增加 留住人才 之競爭力

結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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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告完畢 敬請指教
Thank you for listening !


